附件：
五河县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衔接资金和县级衔接资金分配表
	
	
	
	

	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

	序号
	牵头单位
	资金规模
	其中
	资金用途

	
	
	
	中央衔接资金
	县级衔接资金
	乡镇自筹资金
	

	1
	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委组织部
	3500
	2684
	816
	
	用于实施到村产业类项目

	2
	县民宗局
	80
	64
	
	16
	用于实施到村产业类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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